附件2
工作机制

一、联合会商机制
坚持事实求是、依法依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支持、相互配合的原则，加强对各部门落实《实施意见》问题的研究，促进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会商采取定期与不定期两种方式进行。定期会商原则上每季度会商一次，主要对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监管责任、具体任务落实情况进行会商沟通，推动责任落实，形成合力。不定期会商主要就日常性、阶段性、一次性工作等会商沟通。会商可采取会议会商、文件会商、单独会商等形式进行。
二、定期督查机制
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每学期定期开展督导检查或联合督导检查。教育督导部门要把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作为责任督学日常督导的重要内容；财政、审计部门会同教育部门要对学生膳食费用管理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优化学生餐费收支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改部门要对农副产品价格进行监测、发布；农业农村部门要对辖区内学校定点采购生产基地的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质量进行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应定期对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等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会同教育部门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卫生健康部门要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流行病学调查和学生营养膳食指导、宣传教育、监测评估作为工作重点。各部门秋期开学后至少要组织一次督导检查，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联合督导检查。
三、暗访检查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由工作专班统一协调，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暗访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损害学生饮食安全的具体问题，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健康。暗访检查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以实地检查、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暗访检查开始前，要认真制定方案，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明确检查的内容、重点，明确分工，确保效果。暗访检查过程中要对照方案要求，搞好分工，查漏补觖，确保工作扎实有效。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不得跑风漏气，不得接受食宿。对暗访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或亟需解决的问题，要下发《整改通知单》，限期进行整改。暗访检查结束后，要形成暗访检查报告提交工作专班。
四、工作通报机制
各部门加强日常情况的沟通交流，及时相互通报重要情况,同题共答，团结共事，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通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本部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方面上级的重要指示和要求，上级重要会议精神及领导讲话精神；本部门出台的关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重要文件精神；督导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工作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部门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可能影响学校食品安全和供餐质量的其他问题。通报可以采取会议、碰头、文件、电话、报告等形式。
五、黑名单机制
建立食材供应企业、餐饮配送企业和劳务服务企业黑名单制度，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义务，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师生评价差，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将其列入“黑名单”，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进入食材供应、餐饮配送、劳务服务企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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